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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疫情防控应急预案

为了有效预防、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性新冠肺炎传染病疫情事件的危

害，保障全体员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，维护正常的生产、生活秩序，

使防控工作有力、有序、有效的开展，结合项目工程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

预案。

一、成立传染病防治工作小组，明确职责，落实任务，杜绝传染病的发

生和蔓延，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:

组长：潘一宋

副组长：张亚军、李大江、何文杰

监督员：戚 平

成 员：戚越、李振、徐彬、徐银行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项目部。

领导小组组长负责领导小组全面工作，副组长负责领导小组全面防疫

工作落实实施，监理员监督全面的防疫防控措施落实情况，各成员负责责

任范围内疫情防控工作的承接执行，对责任范围内的疫情防护工作负主体

责任。

二、实行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，安全员戚越负责施工管理全过程疫情

防控到网履职，各成员具体工作负责如下：

第一小组，组长：张亚军，负责处理防疫应急工作。

第二小组，组长：李大江，负责处理项目部施工管理疫情防控工作的

承接。

第三小组，组长：何文杰，负责疫情防控后勤及防疫物资事项支持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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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，食堂、保洁、门卫等区域疫情防控工作的承接。

三、现场处置流程：

1、预警响应：接到上级或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

疫情，对有可能接触传染病的人员排摸登记，了解清楚可能传播的途径、

车次航班、经过路线、接触人员范围等。

2、消毒：对食堂、卫生以及人员密集区域定期进行消毒，对传染病

病原携带者、疑似传染病病人污染的场所、物品，做好消毒处理，对仍可

能存在的传染源，统一隔离和消毒，发现异常及时报告。必要时请疾病控

制中心专业消毒。

3、检测：项目部应急小组指定专人对作业人员的体温进行检测并记

录，排查可疑人员。

4、发现疑似病例：所在班组应立即将疑似病人送到临时隔离点，并

将发生的情况向应急联系人报告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人员数量、影响范围、

动态趋势、已采取的处置措施，并对其有可能传播的途径向应急领导小组

汇报。

5、汇报：各班组应配合上级防疫部门做好对病人或疑似病人接触史

的调查、登记。发现传染病人、疑似传染病人应立即送往临时隔离点，并

迅速报告现场负责人，现场负责人立即报告应急联系人，应急联系人应立

即向应急领导小组汇报。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或指定负责人向上级汇报情况，

根据现场情况及时拨打 120 救护中心，或与附近定点医院取得联系进行甄

别和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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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人员运送：现场检测发现异常人员项目部用专车转运人员到指定

医院进行检测，转运时接触人员要带好防护用具，做好自我保护，并将发

病情况、旅行史、接触史及发现情况详细向收治医院介绍。定点医院应及

时将异常病人情况、检测情况或治疗情况向应急领导小组通报。

7、后勤保障：后勤保障组应储备一定数量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的防护用品，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必要的物资供应，及时发放个人防

护用品及消毒等应急药品。

8、应急救援：指定专人带领应急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，应急救援队

应做好自我保护措施，向应急领导小组汇报现场救助情况。对疑似病例所

有接触人员应按疾控中心要求和措施观察，必要时进行居家或隔离点医学

隔离，减少人员流动与外界接触，同时安排好隔离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。

密切接触者如果出现发热、咳嗽等异常临床表现，应及时报告，到指定医

疗部门进行排查、诊治。

9、教育培训：对班组负责人、应急救援人员、消毒后勤人员、现场

工作人员分别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培训 ，确保各层级人员熟知自身职责、

安全注意事项、救助知识、防护消毒用品的使用等。

10、事件调查：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后，现场负责人和其他所有相关人

员都必须配合疾病控制中心做好事件调查。

11、应急演练：本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演练一次，确保相关员工熟悉

本方案。演练应急事件结束由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或指定负责人宣布应急行

动结束，并组织开展评估和改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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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：
体温记录表

班组：

序

号
姓 名

月 日 月 日 月 日

体温 其他症状 记录人 体温 其他症状 记录人 体温 其他症状 记录人

附录 2：

应急物资清单

序号 工具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

1 口罩 500 只

医用外科或 N95，医用防护口罩合标准

GB19083-2010,医用外科口罩符合标

准 YY0469-2011

2 酒精 2 瓶 75%

3 防护眼镜 3 副 眼罩/护目镜

4 医用防护服 3 套
符合 GB19082-2003《医用一次性防护

服技术要求》

5 洗手液 20 瓶 消毒

6 乳胶手套 5 副

7 防护靴 2 双

8 防护鞋套 10 双

9 一次性圆帽 10 个

10 84 消毒液 2 桶/5L 84 消毒液

11 体温测量仪 1 只 非接触式测量仪

附录 3：

慈溪市疫情防控信息常备单位应急联系电话

部门 地址 电话

医疗急救 120

慈溪市急救站（市突发公共 慈溪市浒山街道南二环东路 999 号 0574-63929530




